关于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 、评聘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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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各部门、各申报人员：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学校《浙江工商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试行）》（浙商大人〔2021〕145号），现就我校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评聘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个人申报
申报人员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https://zcps.rlsbt.zj.gov.cn），搜索“2022年度浙江工商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申报计划”进行申报。申报业绩只能在平台中已通过审核的业绩中提取，申报人员务必严格按照业绩数量限制（见附件1）填报。各学院申报人员（除辅导员）选择相应学院（部门）受理点后提交，管理、教辅部门申报人员选择管理（教辅）部门受理点，辅导员选择辅导员思政受理点，申报教学为主型教师选择教学为主型教师受理点。
申报人员务必在10月31日下午3点前在申报系统提交完成。
二、学术不端检测
申报人员填写《浙江工商大学论文学术不端检测报告汇总表》（见附件2），连同论文电子版（优先从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下载CAJ格式）交学院。专著、译著、教材及外文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检测。申报人员提交的电子版论文必须与纸质论文完全一致，并对其真实性负责。所有用于职称申报的论著均应填入《浙江工商大学论文学术不端检测报告汇总表》，不检测的在最后一列备注“不检测”。思政系列申报人员学术不端检测在所在学院进行。
由学院（部门）收齐《浙江工商大学论文学术不端检测报告汇总表》和论文后统一交图书馆检测（10月28日前）。检测完毕，图书馆在检测报告上盖章，申报人到所在学院（部门）在本人的检测报告上签字确认。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学院申报人员可书面提请学院考核推荐组进行鉴定，其他申报人员可书面提请人事处组织学科专家进行鉴定。鉴定报告须由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或鉴定专家签名。学院（部门）统一收齐《学术不端检测报告汇总表》纸质版于11月4日前交人事处。
三、学院（部门）推荐考核
学院（部门）在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对申报人员的申报业绩进行审核（审核账号通过短信发送到联系人），于11月8日下午3点前完成审核工作。
学院（部门）须制定推荐方案，包括：当年度推荐名额、考核推荐组成员构成、推荐程序等。学院（部门）考核推荐组对申报人的师德师风、学术诚信、学术水平、教学业绩、业务能力和岗位考核情况等进行综合考核，在学院（部门）制定的年度推荐名额内限额排序推荐。
根据学校《关于加强和改进党支部建设的若干规定》（浙商大党〔2017〕46号），教工党的支部委员会应对所在部门（系、室、所）教职工参与职称评定事先作出思想政治鉴定（非党员由所在系室的支部出具）。
学院（部门）于11月15日下午3点前完成申报系统推荐考核工作。
四、学院（部门）审核及推荐注意事项
1. 学院审核及推荐在申报系统操作时，如申报人员申报材料不全或信息不完整等，请点击“退回”。谨慎点击“审查不通过”，“审查不通过”意味着该申报人员退出本次职称申报，且不可撤销。
2. 各学院（部门）务必在规定时间完成相应系统操作，逾期将无法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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